
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 2022 年度财务报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 

专项说明 

 

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聘请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希格玛”）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，

希格玛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

告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——非标准

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

的要求，公司董事会对2022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作如下专项说明： 

一、强调事项的详细情况 

公司西安临潼生产基地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秦陵东侧，处于兵马俑保护区内，

按照地方政府规划要求，将对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进行改造提升，需要对公司临潼

生产基地进行搬迁改造。2021年公司实施西安临潼生产基地搬迁，搬迁后生产经

营活动主要在新厂区进行，新厂区竣工验收完成前仍由公司无偿使用。截止2022

年年度报告披露日，老厂区资产尚未移交，搬迁补偿相关协议尚未签订。 

二、 董事会对强调事项的意见 

    希格玛根据相关情况，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

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董事会表示理解和认可。强调事项为公司西安临潼生

产基地搬迁补偿相关协议尚未签订，主要因该事项涉及管理部门较多，需要协调

的事务比较繁杂，导致公司尚未就搬迁事项签订相关协议。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

将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，积极与相关各方进行汇报、沟通和协商，达成相关协议

的签署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三、 董事会就搬迁事项拟采取的措施 

    针对公司西安临潼生产基地搬迁事项，以公司董事长为主要负责人，在控股

股东的支持下，积极与相关各方进行汇报、沟通和协商，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签

订相关协议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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